
《太平洋水产养殖条例》

使用泡沫漂浮物
根据贝类养殖许可条件*，许可证持有者需要遵循鱼类和鱼类栖息地保护措施。泡沫污染是
贝类养殖设施产生的最主要的垃圾类型之一。现在已经有了关于遏制泡沫的新要求。

所有泡沫都要在海洋回收站或
垃圾填埋场处置2 

3 
用其他批准使用的漂浮物替换暴露的
泡沫，如充满空气的漂浮物或完全包
覆的泡沫。

自2023年4月1日起， 
所有泡沫必须 
完全包覆在 
坚硬、耐用、 
无毒的外壳中。

1 清除您的养殖设施中所
有暴露和退
化的泡沫。

不再允许使用油布和“特卫强式”包装
的泡沫。

4  
在所有漂浮物上烙印或标记许
可证持有者的名称、DFO设施
编号或卑诗省土地档案编号。

从2023年 4 月1日起，所有漂浮材料
都必须贴上适当的标签。 

示例：通用贝类公司LF#555555

*see reverse
执法：
不遵守许可条件会招致863加元的罚单或导致正式法庭程序
的指控。

本文件系卑诗省贝类养殖协会编写的《贝类
水产养殖许可条件》摘要，非官方文件。

http://www.pac.dfo-mpo.gc.ca/fm-gp/contamination/index-eng.html


与泡沫漂浮物相关的贝类水产养殖许可条件(AQSF 2021)

9.保护鱼类和鱼类栖息地

9.1 许可证持有者应：

(a)	确保立即清除海洋环境中任何正在退化的漂浮物，包括暴露的泡沫或未得到充分控制的泡沫，并将其转移到
适当的陆上设施进行回收或处置；

(b) 不安装由泡沫制成或含有泡沫的新漂浮物，除非泡沫被完全包覆
在坚硬、耐用、无毒的外壳中；以及

(c) 在2023年4月1日之后和本许可证的剩余期限内，不得使用由泡沫制成或含有泡沫的漂浮物，除非泡沫被完全
包覆在一个坚硬、耐用、无毒的外壳中。

9.3	许可证持有者在进行水产养殖活动过程中，不得将垃圾（包括但不限于基础设施、设备和材料）引入或致使其引
入或允许其引入环境中。

如需了解所有许可条件，请参考《贝类水产养殖许可证》。  
https://www.pac.dfo-mpo.gc.ca/aquaculture/licence-permis/docs/licence-cond-permis-shell-coq/index-
eng.html

如需了解更多信息，请联系：Shellfish.Aquaculture@dfo-mpo.gc.c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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